
2015年1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李璇 组版：肖婷婷

C07

今日聊城

车辆投保第二天就发生车祸将人撞伤

保保险险公公司司称称合合同同未未生生效效拒拒赔赔

又是一年岁末时，家的
呼唤似乎愈加强烈，回家的
愿望也越来越迫切，选择在
年底购买一台爱车回家过
年，带着爱人和孩子或走亲
串友，或外出旅游，团团圆
圆过大年是很多家庭的愿
望。?既然是过年又怎可少得
了年货，年货让这个春节更
有年的味道，在这岁末迎新
之际，本着感恩回馈广大客
户的理念，交运汽车推出了
岁末钜惠 进店送福字、对

联，购车送年货一系列感恩
活动，让您带着爱回家。

为了做好此次活动，交
运汽车精心挑选了福字、对
联、米、面等生活用品，摆放
在展厅醒目位置，吸引了客
户的眼球，成为年前销售黄
金期间促销新卖点，进一步
促进了销售成交。在年前购
车的客户可参与抽奖活动，
将有机会获得交运汽车回
馈给您的满满一后备箱年
货。李女士是一位迈腾车

主，幸运的她抽取了满满的
一车年货，她手提精美的福
字和丰盛的年货合不拢嘴，
笑着说，这不仅是满满的一
车年货，更是满满的一车
爱。

购车送年货活动只是
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实惠温
暖的方式诉说着交运汽车
对广大客户真切的感激之
情和回馈之意。这个春节，
交运汽车让爱回家！

王艳玲 孔祥娥

交交运运汽汽车车年年底底
购购车车送送年年货货喽喽！！

提起孩子的学习成绩，大部
分家长都会紧缩眉头或长吁短
叹，特别是孩子学习不好，天天盼
望孩子的学习成绩能尽快上去的
家长。

家长都会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确，孩子拥有丰富的知识才
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特别是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没有出色

的学习成绩，孩子就缺少了在社
会上立足的资本，能“拼爹”的毕
竟是少数人。

那么，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
因素到底有哪些呢？为什么同样
的学习环境，自己家的孩子学习
成绩就是不行呢？为什么自己家
的孩子很聪明，但是每次考试成
绩就很一般呢？家长朋友们一直

在给孩子补课并为其施加压力，
而忽视了学习中最根本的决定性
因素——— 学习效率。

有些孩子不太用管教，用在
学习上的时间也不算多，但是每
次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是不
是这样的孩子天生聪明啊？不是
的，绝大部分孩子智力都在一个
水平线上，自己家的孩子学习成

绩输就输在学习效率上。是什么
决定孩子的学习效率呢？是注意
力！

儿童注意力决定了学习效
率。家长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孩
子平时总是稳不住？是不是孩子
做事拖拉做作业粗心马虎？是不
是孩子容易急躁情绪不稳定？是
不是老师反映孩子上课时不专心

听讲、东张西望、小动作多？是不
是孩子不太喜欢持续用脑思考问
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注意力
不集中问题列为儿童学习障碍的
首要因素！注意力是学习好坏的
试金石，注意力的水平决定了孩
子 的 学 习 成 绩 ！专 业 咨 询 电 话
0635-8265809

到到底底是是什什么么决决定定孩孩子子的的学学习习成成绩绩

近日《中国证券报》消息评论称，新
华、易方达等10家公司，在固定收益类基
金产品综合管理能力方面总体得分居
前。从公司发展战略来看，新华的固定收
益类产品是一个较好的案例。新华基金
成立于2004年年底，长期以来专注于主

动型权益类投资，并被市场所认可。从
2012年才开始发力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新
华基金仅用两年多的时间，较为快速地
取得良好整体效果。银河数据显示，截至
1月26日，今年新华基金旗下业绩全线飘
红。

固定收益类综合观察：基金公司中的“黑马”

2015年的债券市场正向着更为规范
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变化，值得一提的是，
华商稳固添利拟任基金经理张永志一直
专注于债券基金的研究和投资，目前共管
理华商稳健双利和华商稳定增利两只债
券基金，业绩都非常优秀。2014年，华商稳

健双利A/B分别以34 .72%、34 .14%，的收
益率在93只二级债券型(A类)、56只二级
债券型(B/C类)可比基金中排名第13位、
第 10位；华商稳定增利A /C也分别以
25 .82%、25 .36%的收益率在同类基金处于
领先地位。

华商稳固添利张永志：券种分化考验基金选券能力

投保人给自己的车投保后，第二天就发生交通事故。到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
公司以“合同生效时间未到”为由拒赔。协商无果后，投保人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日前，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经庭审后认为，保险合同生效时间应为保
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的时间，遂判决保险公司赔偿31万余元。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董慧 王莉

聊城的周强拥有一辆营运
的长途大货车，在保险合同未
到期时，聊城一家保险公司业
务人员李平常打电话询问他是
否办理保险，因之前保险合同
未到期，对此周强并未在意。在
其保险到期后，去年6月12日下
午16时，周强让其妻子带着保
费和相关手续找李平办理保
险，并将一万余元保费交给李
平。

该保险公司于6月13日上午
10时签发两张保险单，分别为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单和机动车辆保险单，该两张
保险单均注明保险期间为2014
年6月14日零时至2015年6月13
日二十四时。该保险公司收到
保险费10655元。

去年6月13日9时，周强驾驶
货车与王梅驾驶的人力三轮车
发生侧面碰撞，导致两车不同
程度损伤，王梅受伤，经有关部
门鉴定为一级伤残。其住院39
天，共计支出费用45645 .21元。
出院后需1人护理至生活自理

能力恢复时止，但最长不超过
20年。

经过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
逻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处理，
作出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周
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梅
承担主要责任。

事故后，周强找保险公司理
赔，保险公司却以事故发生时，
保单未生效为由拒赔。拿不到保
费的周强也无力支付王梅相关
费用。后经多次协商未果，王梅
将周强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车辆投保第二天发生事故

东昌府区法院依法审理此
案，在庭审时，大货车车主周强
认为，他的车辆已在保险公司
投保，保险公司理应在保单责
任范围内赔偿。

被告保险公司却辩称：事
故发生时周某所有的车辆在他
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商业险均
未生效起保，不在保险合同约
定的期限，他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称，当日下
午，周强的妻子只是携带涉案

车辆的行车证，没有提供挂靠
合同等手续，不符合投保条件。
业务员也明确告诉她要等被挂
靠单位物流同意投保后才能办
理投保手续。且保险期间也要
打印出的次日零时才能开始计
算。第二日上午，业务员找到物
流，等物流作出投保的意思后，
及时为涉案车辆办理了投保手
续。因此，保险生效日期应该为
2014年6月14日零时，保险期应
该为2014年6月14日零时至2015
年6月13日24时。故发生事故车

辆未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不
能担责。

被告保险公司还称，周强
及其妻子所说，业务员收取保
险费，仅为陈述，在其提供的监
控中，也并未能看到业务员收
取保险费的情况，因此，也不能
代表上诉人同意承保的承诺。
依据周强所投保险收取保险费
的交易记录显示，涉案保险费
缴纳时间为6月13日上午10点20
分。是在事故发生后，所以该事
故并未发生在保险期间。

保单生效时间成争议焦点

本案的焦点为，保单生效时
间。东昌府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
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
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
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6月12日16时，周强的妻子
携带该车的投保手续到该保险
公司在香江市场设立的办公室
投保，并将一万余元的保险费交
付给该保险公司的员工。此时应
当认定双方就保险事宜达成了
一致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之规定：“依法成立
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
保人与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
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东
昌府区法院认为，本案保险合
同生效时间应为保险公司收取
保险费的时间，即 6月 12日 16

时，保险公司未及时签发保单
属其自身的内部管理问题，不
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遂判决
该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
限额内赔偿王梅31万余元。

此案，经一审判决后，保险
公司不服，遂向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聊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庭审后依法认定，
确认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
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为去年6月
12日16时40分。合同生效意味
着双方当事人享有合同中约定
的权利和承担合同中约定的应
当履行的义务，事故发生在6月
13日，该日期在保险期间内，被
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
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的损失。现
该判决已生效。(文中人物均为
化名)

法院判决收取保费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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